附件2

资格复审材料清单

以下材料在资格复审时必须提供原件，其中二至八项另需提供复印件一份。

一、《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在报考系统中下载，双面打印，需附照片，“报名人员承诺”处本人签名）；

二、笔试准考证（纸质版）；

三、有效期内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

四、各学历阶段取得的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内地高校毕业生同时提交学信网学历、学位验证信息复印件，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供由国家教育部所属相关机构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函等有关证明材料。暂不能提供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五、所学专业未列入《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无专业代码），选择专业目录中相近专业报考的人员，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报考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并提供毕业证书（已毕业的）、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须教务处盖章）、院校出具的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国外取得学历、学位的人员需提供翻译机构出具的翻译件）；
六、政治面貌要求为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的岗位，需提供近三个月内由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开具的党员；

七、要求具有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的岗位，需提供工作经历证明材料，即劳动合同（验原件，收复印件，合同内明确工作岗位）、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原件，需由社保部门出具），若劳动合同内未明确工作岗位的需同时提供由工作单位开具的有效工作证明（原件）；

八、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如专业技术资格证、执业资格证、规培证书等。



